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衡科院发〔2023〕29 号

预决算管理制度

为了有效地发挥学校的预算分配和监督职能，强化预算管理，

合理配置办学资源，保障和促进教学、科研、行政、后勤等工作

的顺利进行及各项事业的发展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预算法》

《高等学校财务制度》及相关事业经费决算制度，结合学校实际，

特制定本制度。

一、经费预算

（一）学校预算实行“统一领导，分级管理，权责结合”的

管理体制。学校年度预算草案由财务处编制，并报校长办公会审

核，经学校董事会审定，报董事长批准后执行。具体流程如下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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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学校预算编制要遵循“量入为出，收支平衡”的总原

则，根据学校事业发展规划和预算年度全校可能组织的收入情况，

统筹合理安排支出项目，不搞赤字预算。

（三）做好预算编制前期准备工作。要分析上年度预算执行

情况，通过实际情况与预算的对比，摸索收支规律，为本年度的

预算编制打下基础；要了解和掌握预算年度事业发展计划及其资

金供需情况，以便安排支出预算时做到保证重点，兼顾一般。

（四）收入预算的编制要坚持稳健的原则，尽可能排除收入

的不确定因素，不将上年非经常性的收入作为预算年度的收入依

据。收入预算的编制按来源测算，按部门汇总。在编制学校预计

投资时，要根据董事会安排；在编制事业收入时，应根据具体的

收入项目确定，凡明确有收费标准的项目，要根据有关业务量和

收费标准计算，无收费标准项目，要根据上年执行情况，结合本

年度有关因素编列。

（五）支出预算的编制要坚持统筹兼顾、保证重点、勤俭节

约的原则，推行“零基预算”办法，采取“以条为主，条块结合”

各部门向财务处报送本

部门预算草案

财务处编制学校年度

预算草案

校长办公会审核

学校董事会审定董事长批准各部门按照年度预算执

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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方式。支出预算分为基本支出预算和设备支出预算两部分，其测

算要做到“适度从紧”。在编制基本支出时，应按学校有关制度、

标准和编制人数等作依据进行计算和估算，有支出定额的，要按

定额计算，无支出定额的，要根据实际情况测算，并加以说明。

设备支出的预算要按学校的发展进度来相应编制，并加以说明，

其安排要做到“资源共享”“量力而行”，不宜贪多、贪全，也不

要互相攀比。

（六）各部门应在每年 12 月 10 日前向财务处报送本部门下

一年的预算草案。财务处根据学校本年度的事业发展规划和所属

单位收支计划，汇总编制预算方案，并于来年 1 月底前将预算方

案报校长办公会审核，经学校董事会审定，报董事长批准后执行。

（七）预算年度开始后，在预算草案未经批准前，暂按上一

年度同期预算支出的数额安排支出。预算方案一经批准实施，即

具有指挥全校经济活动的严肃性和权威性，非经规定程序，不得

随意更改和突破。

（八）为了保证学校预算的良好执行，学校一切有预算收入

或上缴任务的部门、单位，应按学校有关规定，积极组织预算收

入，按时上缴学校资金，以保证学校综合预算收入的完成，任何

人不得以任何借口拒绝、克扣或转移。

（九）学校预算支出要贯彻勤俭节约的方针，提高资金使用

效益，各部门、各单位应严格按预算分进度执行，原则上不得突

破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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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十）若在年度内因特殊情况确需调整预算的，应由有关部

门、单位提出书面报告，分管校领导签署意见，财务处充分调查

分析后拿出初步意见，经校长办公会审核，董事会审定，报董事

长批准后进行预算调整。

二、经费决算

（一）财务部门年终应对各项预算指标执行情况、各收付款

项及银行账户余款进行核对，对未达款项要查明原因应即处理，

使日记账与银行账户保持一致。各应收款项应及时收回，其他应

付款项应核对无误，当年不能结清的转作下年度原科目待处理。

（二）年度单位财务报销和经济业务核销截止日期为 12 月

25 日。凡年度内发生的经济业务，除 12 月 25 至 31 日（不含 25

日，下同）的业务可转入下年度之外，其他业务 12 月 25 日之前

发生并已结束的经济业务，必须在本年度内取得发票（不含基本

建设项目）办理报销手续，跨年度者将不予报销和转账。个别事

项由于客观原因确需延迟，在没有取得结算发票情况下，可书面

陈述原因经主管校长签名同意后延迟到下年度结算报销。

（三）清理各类往来款项，对于在年内不能取得合法报销凭

证的借款、预付款项等应与经办人核对并备案待结。

（四）对各项固定资产、库存物资应在年终进行认真清点盘

存，并进行账物、账账核对，出现盈亏时应及时查明原因按物资

管理办法作账务处理。

（五）对当年事业收支进行结算，按会计账务最终数据生成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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资金活动表、收支决算表及资产负债表，并报送董事会以便了解

学校年度财务状况。

（六）决算文字说明。对学校一年内财务收支情况进行总结

分析，对报表中不能表达的财务状况进行说明，包括预算执行情

况及存在问题与改进措施。

（七）年度终了，财务部门要委托相关会计师事务所进行年

度经费绩效审计，接受监督，维护举办者及受教育者的合法权益。

三、本制度自发布之日起施行。

衡阳科技职业学院

2023 年 10 月 26 日

衡阳科技职业学院党政办公室 2023 年 10 月 26 日印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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